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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交通安全承诺书
为加强校园交通安全管理，维护交通秩序，预防交通事故，保障师生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学校校园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定，进校车辆所有人（驾驶人）签订本承诺书。承诺遵守以下规定：
1. 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学校校园交通安全管理规定，服从学校交通执勤人员管理，不违规行驶、停放车辆。
2. 车辆进出学校门口时速不得超过5公里/小时；载物出门时，须出示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并接受门卫核验。
3. 车辆在学校内按规定路线行驶，时速不得超过15公里/小时，应主动避让行人和非机动车辆，禁止超速、鸣笛、酒后驾驶、试驾等行为。
4. 车辆应在学校划定的停车泊位内有序停放，不得在停车位以外的位置停放，车辆停放后，车辆及所载物品安全由车主负责。
5. 学校不提供保管及看护的服务，如发生人员及车辆的财产安全，须自行负责。
6. 车辆在学校内发生违法违规行为的，学校将按照校园道路交通管理规定和安全管理工作考核规定等给予责任人违规警告、通报批评、取消通行权限等处罚；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移交公安交管部门处理。
7. 因车辆违法或其他原因造成交通事故的，承诺人应根据交通安全法承担相应责任。
8. 积极学习校园交通安全知识，主动向身边师生宣传交通规则，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校园交通环境。
9. 本承诺书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以上承诺内容，自愿严格遵守。若违反本承诺，愿承担相应责任，并接受学校依据规定作出的处理。
承诺人：
联系电话：
                                        日期：      年    月    日

